
　　故意杀人罪死刑

裁量机制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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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实证分析发现，将刑法第 ４８条的有关规定理解为 “责任刑情节决定是

否判处死刑，预防刑情节决定是否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学术观点与司法实务的死

刑裁量实践不符，基于此提出的死刑司法控制方案的理论基础和实际功用值得怀

疑。现阶段故意杀人罪的死刑裁量更可能是一种减法机制：对于有死亡结果的案

件，原则上判处死刑，但有足够从宽情节的，不判处死刑；对于被判处死刑的案

件，原则上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有足够从宽情节的，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为实现

死刑的司法控制，须将死亡结果作为判处死刑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变减法机制为加

法机制，建立严格的死刑从严情节体系和指导性的死刑从宽情节体系；对于有死亡

结果的案件，原则上判处死缓，仅对其中有死刑从严情节的考虑判处死刑立即执

行，对于无死刑从严情节但有死刑从宽情节的案件，不判处死刑；对于同时存在多种

量刑情节的案件，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在实证分析和刑罚理论的指导下决定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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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阶段刑法学界关于死刑问题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死刑的司法控制。司法控制的本质是
规范与改进刑法适用，须根植并服务于司法实务，但学界提出的死刑司法控制的理论方案

多通过对 “罪行极其严重”、“必须立即执行”等条文规定的规范解读展开论证，其理论基

础能否与实务契合并未得到有效检验。若在未获知当下死刑裁量实践的前提下就将这些方

案付诸实施，其实践效果值得怀疑。为从实践层面反思现有研究，本文以故意杀人罪的死

刑裁量为例，以实证研究为手段，复盘当下故意杀人罪的死刑量刑实态，批评与重构故意

杀人罪的死刑司法控制方案。

一、故意杀人罪死刑司法控制的实证分析进路

　　 （一）对分割式方案的质疑

　　刑法第４８条第１款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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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由此，

死刑裁量可以分为两个步骤：一是决定是否判处死刑，二是决定是否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根据对上述条文的文义解释，“罪行极其严重”被视为死刑适用的实质标准，“必须立即执

行”则是决定死刑立即执行的论证核心。〔１〕“罪行极其严重”脱胎于 １９７９年刑法第 ４３条

第１款中的 “罪大恶极”。从 “罪大恶极”到 “罪行极其严重”，我们似乎能感知到一种从

责任刑情节与预防刑情节综合判断到单纯责任刑情节判断的转变，而 “必须立即执行”似

乎容纳了对 “罪行”之外其他量刑情节的评价。

　　基于上述条文措辞的变化，部分学者提出 “罪行极其严重”与 “必须立即执行”分别

表征死刑量刑的不同侧面，且在判断资料上存在本质区别这一分割式理解。例如，储槐植

认为，“罪行极其严重”应从犯罪行为及其结果进行判断，“必须立即执行”则须从行为人

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进行判断；〔２〕劳东燕认为，前者应从行为的主客观侧面 （犯罪行

为和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进行判断，后者应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进行判断；〔３〕黎宏认

为，前者应从犯罪行为的客观危害后果进行判断，后者应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

性进行判断。〔４〕根据上述理解，罪行是否极其严重的判断接近于责任刑是否极其严重的判

断，偏重行为要素，是一种类型化判断；是否必须立即执行的判断则接近于预防必要性是

否较大的判断，偏重行为人要素，是一种个别化判断。〔５〕依循此标准，死刑的裁量机制应

是：先确定责任刑，决定行为人是否达到死刑适用标准；再评估预防刑，考察行为人是否

具有足够的再犯可能性，以致必须立即执行死刑。死刑的司法控制可通过分别提高 “罪行

极其严重”与 “必须立即执行”的判断的规范性和严格性来实现。

　　这种分割式方案顺应了从 “罪大恶极”到 “罪行极其严重”的立法条文措辞转变，杜

绝了仅因行为人的预防必要性大就判处死刑的做法，使得模糊的死刑适用界限更加客观，

量刑更加规范。但这也引起了笔者的如下疑问：一是将是否判处死刑的决定完全交由责任

刑情节进行判断，是否会使部分预防必要性较低本应判处无期徒刑甚至有期徒刑的行为人

至少被判处死缓，从而不当提升该部分行为人的刑罚？二是将是否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决

定完全交由预防刑情节进行判断是否可行，司法实务中预防刑的裁量能否有效限制死刑立

即执行的适用？三是分割式方案立足于对量刑情节作责任刑情节与预防刑情节的性质划分，

从而决定行为人被判处死刑还是无期徒刑、有期徒刑，但是，若存在性质有争议的量刑情

节，该如何处理？另外，分割式方案主要立足于对刑法条文的理论阐释，较少考虑司法实

务的一贯做法，其对相关条文的理解是否契合实务经验尚未得到有效检验。若这种理解与

司法实务相契合，则依据该方案通过分别提高 “罪行极其严重”与 “必须立即执行”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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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储槐植：《死刑司法控制：完整解读刑法第四十八条》，《中外法学》２０１２年第５期，第１０１５页；赵秉
志：《关于中国现阶段慎用死刑的思考》，《中国法学》２０１１年第 ６期，第 ６页；劳东燕：《死刑适用标准的
体系化构造》，《法学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１期，第１７０页；阴建峰：《故意杀人罪死刑司法控制论纲》，《政治与
法律》２００８年第１１期，第１４页。
参见上引储槐植文。

参见前引 〔１〕，劳东燕文。
参见黎宏：《死刑缓期执行制度新解》，《法商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４期。
虽然劳东燕认为主观恶性是 “罪行极其严重”的判断资料，但其所说的 “主观恶性”等同于行为的主观侧

面，是类型化了的由行为体现出来的主观要素，故应将其归入行为要素。



断的规范性和严格性，可以实现对死刑的司法控制。但是，若这种理解与司法实务有较大

距离，在实务中推行该方案能否收到良好效果就是未知数了。

　　 （二）假设的建立

　　为验证对分割式方案的上述质疑，笔者首先对１９４８份故意杀人罪裁判文书进行描述性
统计分析，结果发现：一方面，在所有判决中，提及罪行严重 （包括 “极其严重”“十分严

重”“严重”“恶劣”等表述）的仅占 ４．３％，提及 “罪行”的也仅占 １３．２％。另一方面，
在预防刑情节中，仅有自首、认罪、坦白、悔罪占比较高，分别达到３３．８％、１８．１％、１５．１％、
１１．２％；立功、重大立功、自首和重大立功等则占比极低，这些情节能否有效控制死刑立
即执行的适用有待检验。此外还有 ４６．４％的样本中存在被害人谅解、民间矛盾或赔偿等情
节，三者的性质在理论上有较大争议，其在分割式方案中如何定位存在疑问。以上只是基

于描述性统计分析的初步推测，“罪行”较少被提及不必然意味着责任刑情节无法决定是否

判处死刑，预防刑情节类型较少以及占比较低不必然意味着预防刑情节无法决定是否判处

死刑立即执行，被害人谅解等情节占比虽高也可能对量刑影响有限。为确证上述结论，还

需引入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对量刑过程进行更深层次的实证研究，通过建立死刑裁量的回归模
型，识别对是否判处死刑、是否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决定有意义的量刑情节。〔６〕在进行回

归分析之前，可根据分割式方案的基本论点建立如下假设：

　　假设一：决定是否判处死刑的是责任刑情节
　　假设二：决定是否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是预防刑情节

　　接下来我们以故意杀人罪裁判文书为样本，以 “是否判处死刑”和 “是否判处死刑立

即执行”为因变量，以从裁判文书中提取的量刑情节为自变量，进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若
回归结果显示，对是否判处死刑有显著影响的只有或主要是责任刑情节，则假设一成立；

若回归结果显示，对是否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有显著影响的只有或主要是预防刑情节，则假

设二成立。在两项假设成立的情况下，分割式方案的理论基础可与司法实务相契合。若两

项假设不成立，则分割式方案与司法实务有一定距离，应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思考

故意杀人罪死刑适用的裁量机制和司法控制方案。

　　 （三）样本筛选

　　本实证研究的样本来自北大法意案例数据库中的９１０３份故意杀人罪裁判文书。〔７〕为在
确保实证分析可行性的同时维持样本的代表性，笔者采取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根据法院所在地

区对上述样本进行限缩。首先，参照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

等文件的规定，并结合样本特征，将样本划分为东部地区样本、中部地区样本和西部地区样

本，各地区样本分别占４２．８％、３６．５％和２０．７％。其后，根据上述比例，运用ＳＰＳＳ软件的随
机个案样本选择功能，在东部地区样本中随机选取８５６份、中部地区样本中随机选取７３０份、
西部地区样本中随机选取４１４份，将样本总量按比例限缩至２０００份进行实证分析。〔８〕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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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方法的解释，可参见邓正林：《统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２５４页。
该数据库包含了中国裁判文书网和各级法院官网截至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日公布的全部故意杀人罪裁判文书。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严格依据相关文件的规定，应采取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四分法。

但笔者在多次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之后发现，东北地区的样本无法承担对大量自变量的回归分析工作，因此改采
三分法进行样本抽取，辽宁并入东部地区，黑龙江、吉林并入中部地区。



中犯罪行为时间在 １９９７年以前，并适用 １９７９年刑法的 ２个案件应予排除；另外，刑法第
４９条第１款明确规定，犯罪时不满１８周岁的人和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因此进行
实证分析时二者不参与回归，包含这两个情节的 ５０个样本也应予剔除。〔９〕在剩余的 １９４８
个样本中，判处死刑的案件有５２０个，其中２１５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３０５个判处死刑缓期
执行；判处无期徒刑的案件有５０８个，判处有期徒刑的案件有９１６个，还有１个案件判处拘
役、３个案件免予刑事处罚。
　　 （四）变量设置

　　在本实证研究中，因变量分别设置为 “是否判处死刑”和 “是否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自变量则包括从１９４８份裁判文书中提取的共计２７种量刑情节。需要明确的是，本研究所称
量刑情节是指，在行为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罪的前提下，法院裁量刑罚时应当考虑的，据以

决定量刑轻重或者免除处罚的各种情况。〔１０〕以多种情节为基础对行为或行为人进行的二次

评价，不属于本研究所称的量刑情节。〔１１〕

　　各自变量的值取决于裁判文书中法官的书面认定。法官的认定方式有两种，一是通过
记录被告人个人信息、审理查明或肯定一审法院、检察机关、公安机关查明的事实，来陈

述某一情节的存在。如在 “当事人信息”部分列明被告人曾有犯罪经历，在 “经审理查明”

部分描述被告人曾赔偿被害人的客观事实等。二是在 “本院认为”部分明确将某一情节作

为决定宣告刑的理由。在部分情况下，即便第三人通过阅读裁判文书，根据刑法理论和一

般常识，可能推定被告人具有某一量刑情节 （如根据具体的杀人方法推定被告人故意杀人

手段残忍），但法官未书面认定的，也不予提取。

　　根据以上方法，从裁判文书中识别的自变量如下：未遂 （２０．１％）、〔１２〕预备 （０．９％）、
中止 （２．０％）、自首 （３３．８％）、坦白 （１５．１％）、主犯 （９．７％）、从犯 （５．５％）、累犯
（５．２％）、限制行为能力 （８．１％）、立功 （０．９％）、重大立功 （０．７％）、自首和重大立功
（０．２％）、防卫过当 （０．１％）、悔罪 （１１．２％）、认罪 （１８．１％）、初偶犯 （５．３％）、手段残
忍 （１４．２％）、社会影响恶劣 （１．０％）、预谋 （４．４％）、动机恶劣 （１．０％）、被害人过错
（１１．７％）、赔偿 （２８．５％）、被害人谅解 （２２．４％）、民间矛盾 （１８．２％）、前科 （８．６％）、死
亡结果 （７６．０％）、重伤结果 （９．２％）。
　　为确保模型稳定，避免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本研究对部分自变量有所调整：（１）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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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筛选后，各省、市、自治区样本数及占比如下：安徽 ８１件，占 ４．２％；北京 ２０件，占 １％；福建 ２９件，
占１．５％；甘肃４９件，占２．５％；广东２１１件，占１０．８％；广西４１件，占２．１％；贵州２７件，占１．４％；海
南６４件，占３．３％；河北３４件，占１．７％；河南３１０件，占１５．９％；黑龙江 ２１件，占 １．１％；湖北 ２３件，
占１．２％；湖南１５９件，占８．２％；吉林４４件，占２．３％；江苏７１件，占３．６％；江西２５件，占１．３％；辽
宁６２件，占 ３．２％；内蒙古 ７件，占 ０．４％；宁夏 ８件，占 ０．４％；青海 ２件，占 ０．１％；山东 ８９件，占
４．６％；山西４６件，占２．４％；陕西８４件，占４．３％；上海５１件，占２．６％；四川５７件，占２．９％；天津６
件，占０．３％；西藏１件，占０．１％；新疆１４件，占０．７％；云南６０件，占３．１％；浙江２０６件，占１０．６％；重
庆４６件，占２．４％。
参见张明楷：《责任刑与预防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２７３页。
以多种情节为基础进行的二次评价主要包括对情节、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再犯可能性、主观恶性等的

综合性评价。在实证分析过程中，笔者发现，这些评价虽在裁判文书中大量出现，但与行为或行为人仅有间

接关系，且在理论上可还原为具体的死伤结果、行为手段、动机、被害人过错等与行为和行为人直接相关的

量刑情节。为避免与其他自变量发生概念重叠、外延重合，本文不以其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括号内数字为具有该情节的案件在总样本中所占比例。



罪的未完成形态与死亡结果、重伤结果。犯罪的未完成形态和死亡、重伤结果都包含对行

为结果的评价，其概念之间存在交叠，且统计分析表明未遂和死亡结果之间存在严重的多

重共线性，因此须将其中一类予以删除。考虑到中止、预备的样本数极少，对死刑裁量影

响轻微，死亡、重伤结果两个自变量容纳的信息量也要大于未遂，本研究舍未遂、预备、

中止，取死亡结果、重伤结果进行回归。（２）坦白与自首。根据刑法第６７条的规定，有自
首情节的行为人也必然具备坦白情节，二者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叠。为避免出现多重共线性

问题并方便理论分析，本研究所采之坦白概念排除了自首中的坦白，仅限于不成立自首的

坦白。（３）赔偿。本研究所采之赔偿概念限于行为人及其家属或第三方机构 （如保险公司、

所在单位）等对被害人或其近亲属的主动赔偿，不包括刑事附带民事赔偿。（４）预谋。在
阅读裁判文书的过程中发现，行为人无预谋可能从宽处罚，有预谋则可能从严处罚，因此本

研究将预谋设置为有序多分类变量，并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时对其进行哑变量处理。（５）前
科和累犯。前科是指行为人曾依法受过刑事处罚，而累犯是一种特殊的前科，二者在概念

上存在交叠。为避免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并考虑到累犯在刑法中的重要地位，本研究优

先取累犯进行回归，在累犯的影响不显著时，再将其替换为前科进行回归。

二、对分割式方案的检验

　　 （一）是否判处死刑的实证分析

　　我们首先以 “是否判处死刑”为因变量，以上述量刑情节为自变量，以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
析为方法进行检验。在初步回归分析之后发现，累犯、坦白等情节的 Ｐ值大于 ０．０５，对因
变量无显著影响；将其排除后重新进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如表１。〔１３〕

表１　是否判处死刑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

量刑情节 Ｐ值 Ｅｘｐ（Ｂ） 偏回归系数 标准化回归系数

死亡结果 ０．０００ １２２３．９４７ ７．１１０ ３．０３６

限制行为能力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６ －４．１４９ －１．１３０

被害人谅解 ０．０００ ０．０９９ －２．３１２ －０．９６４

从犯 ０．０００ ０．０５０ －２．９９４ －０．６８２

手段残忍 ０．０００ ６．２１８ １．８２７ ０．６３７

被害人过错 ０．０００ ０．１９３ －１．６４３ －０．５２８

自首 ０．０００ ０．３３１ －１．１０６ －０．５２３

重伤结果 ０．００２ ３．６５７ １．２９７ ０．３７６

动机恶劣 ０．０１１ ３０．５８６ ３．４２１ ０．３４７

主犯 ０．０００ ０．４３８ －０．８２７ －０．２４４

赔偿 ０．０３６ ０．６９２ －０．３６８ －０．１６６

常数 －６．７８９ －２．７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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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本次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的 Ｈｏｓｍｅｒ和 Ｌｅｍｅｓｈｏｗ检验，Ｐ＝０．９２１，大于 ０．０５，回归方程有效，拟合优度较好。
Ｈｏｓｍｅｒ和 Ｌｅｍｅｓｈｏｗ检验结果可用以说明回归方程的有效性，评估方程的拟合优度。当 Ｐ值大于 ０．０５时，说
明模型拟合较好，反之则较差。



　　表１显示了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中各自变量的 Ｐ值、Ｅｘｐ（Ｂ）值、偏回归系数和标准化回
归系数。〔１４〕由该表可知，模型中各自变量的 Ｐ值均小于０．０５，对是否判处死刑皆有显著影
响。其中死亡结果、手段残忍、重伤结果、动机恶劣的偏回归系数为正、Ｅｘｐ（Ｂ）值大于
１，这些情节会增加判处死刑的机会；而限制行为能力、被害人谅解、从犯、被害人过错、
自首、主犯、赔偿的偏回归系数为负、Ｅｘｐ（Ｂ）值小于 １，这些情节会减少判处死刑的机
会。根据标准化回归系数可知，对是否判处死刑作用最大的自变量是死亡结果，其标准化

回归系数为３．０３６，显著高于其他自变量。有死亡结果会极大增加判处死刑的机会，反之会
极大减少判处死刑的机会。位于第二梯队的是限制行为能力和被害人谅解，其中限制行为

能力对是否判处死刑的影响仅次于死亡结果，被害人谅解则紧随其后。对于非限制行为能

力人实施的故意杀人案件，被害人谅解无疑是最有力的从宽情节。〔１５〕位于第三梯队的是从

犯、手段残忍、被害人过错和自首，其中手段残忍是仅次于死亡结果的从严情节，自首则

是回归模型中唯一表征行为人预防必要性的情节。位于第四梯队的是重伤结果、动机恶劣、

主犯和赔偿，与其他量刑情节相比，上述情节对是否判处死刑虽有显著影响，但作用力度

相对较低。

表２　是否判处死刑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的预测正确率

预测结果为

不判处死刑

预测结果为

判处死刑
正确率 （％）

未判处死刑样本 １２７４ １５４ ８９．２

判处死刑样本 １６３ ３５７ ６８．７

整体百分比 ８３．７

　　表２显示的是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的预测正确率。由该表可知，前述由死亡结果、限制行
为能力等量刑情节建立的回归模型对样本中未判处死刑的 １４２８个样本，正确识别了 １２７４
个，错误识别了１５４个，预测正确率为８９．２％；对判处死刑的５２０个样本，正确识别了３５７
个，错误识别了１６３个，预测正确率为６８．７％；总正确率为８３．７％，属于较好水平。由于
预测正确率较高，模型拟合较好，我们可根据各情节偏回归系数建立是否判处死刑的预测

模型如下：

　　Ｐ＝１／（１＋ｅ－１×（７．１１Ｘ１－４．１４９Ｘ２－２．３１２Ｘ３－２．９９４Ｘ４＋１．８２７Ｘ５－１．６４３Ｘ６－１．１０６Ｘ７＋１．２９７Ｘ８＋３．４２１Ｘ９－０．８２７Ｘ１０－０．３６８Ｘ１１－６．７８９））

其中Ｐ代表是否判处死刑的概率；ｅ是自然常数，约等于２．７１８２８；Ｘ１至Ｘ１１分别代表
死亡结果、限制行为能力、被害人谅解、从犯、手段残忍、被害人过错、自首、重伤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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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１５〕

Ｐ值可用以说明自变量对因变量是否有显著影响，当 Ｐ值小于０．０５时，说明自变量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反
之则无。Ｅｘｐ（Ｂ）值可用以说明自变量每上升一个单位，因变量出现的机会将是原来的多少倍，当 Ｅｘｐ（Ｂ）
值大于１时，自变量会提升因变量出现的概率；当 Ｅｘｐ（Ｂ）值小于１时，会降低因变量出现的概率。偏回归
系数可用以说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方向并建立预测模型，当偏回归系数为正时，说明自变量会提升因变

量出现的概率；当偏回归系数为负时，说明自变量会降低因变量出现的概率。标准化回归系数可用以说明各

自变量的作用大小，其绝对值越高则该自变量的作用越大。

根据２０１０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２０１７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

的量刑指导意见》等司法解释的规定，为方便论述，本文将从轻、减轻情节统称为 “从宽情节”，与之相对

的从重、加重情节则称为 “从严情节”。



动机恶劣、主犯和赔偿等自变量。在对是否判处死刑进行预测时，可将案件事实代入该方

程计算，若存在某一情节则代入 １，不存在则代入 ０。所得结果越接近 １，判处死刑的概率

就越高；越接近０，不判处死刑的概率就越高。

　　 （二）是否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实证分析

　　在对是否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进行回归分析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将样本限制在判处死刑

的５２０个案件。在这些案件中，各自变量及其占比如下：自首 （２０．９％）、坦白 （１４．０％）、

主犯 （１０．２％）、从犯 （１．３％）、累犯 （５．７％）、限制行为能力 （０．６％）、立功 （１．０％）、
重大立功 （１．７％）、自首和重大立功 （０．２％）、防卫过当 （０．２％）、悔罪 （９．８％）、认罪

（１７．８％）、初偶犯 （３．８％）、手段残忍 （３６．０％）、社会影响恶劣 （１．５％）、预谋 （５．７％）、

动机恶劣 （１．１％）、被害人过错 （４．８％）、赔偿 （１５．７％）、被害人谅解 （４．０％）、民间矛
盾 （２０．９％）、前科 （１１．７％）、死亡结果 （９６．７％）、重伤结果 （５．０％）。

　　在本部分，需将因变量设置为 “是否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将自变量中显著性较低的防

卫过当、立功等予以排除，再进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１６〕在初步分析后发现：（１）死亡结
果、主犯等对因变量无显著影响。（２）死亡结果的作用虽不显著，但以死亡人数替代死亡

结果后，死亡人数表现出显著性。（３）累犯的作用虽不显著，但以前科替代累犯后，前科

表现出显著性。将无意义自变量剔除，以前科、坦白、手段残忍、被害人过错、民间矛盾、

赔偿、重伤结果、自首、死亡人数为自变量，重新进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如表３。〔１７〕

表３　是否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

量刑情节 Ｐ值 Ｅｘｐ（Ｂ） 偏回归系数 标准化回归系数

死亡人数 ０．０００ ４．３６ １．４７３ ４．３８６

民间矛盾 ０．０００ ０．１１８ －２．１３８ －０．８６５

赔偿 ０．００３ ０．１６５ －１．７９９ －０．６５６

自首 ０．０００ ０．２０６ －１．５７８ －０．６４１

坦白 ０．０００ ０．２１１ －１．５５８ －０．５４２

被害人过错 ０．０１０ ０．１３ －２．０３８ －０．４３６

前科 ０．００１ ３．１４７ １．１４６ ０．３６７

手段残忍 ０．００２ ２．１０２ ０．７４３ ０．３５７

重伤结果 ０．０１９ ３．３９ １．２２１ ０．２７１

常数 －１．４２５ ０．０１３

　　表３显示了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中各自变量的 Ｐ值、Ｅｘｐ（Ｂ）值、偏回归系数和标准化回

归系数。由该表可知，模型中各自变量的 Ｐ值均小于 ０．０５，对是否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皆有

显著影响。其中死亡人数、前科、手段残忍、重伤结果的偏回归系数为正、Ｅｘｐ（Ｂ）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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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１７〕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对样本量有严格要求，为保证回归的科学性，因变量中数量较少的一类样本数至少应达到自
变量数量的１０倍。在本次分析中，数量较少的一类是死刑立即执行案件，其样本数为２１５个，这就是说本次
的分析样本最大只能支持２１个自变量的直接回归。因此，在进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之前须首先对自变量进行单因
素检验，剔除在单因素检验中不显著的部分自变量，将参与回归的自变量限制在２０个以内。
本次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的 Ｈｏｓｍｅｒ和 Ｌｅｍｅｓｈｏｗ检验，Ｐ＝０．１６３，大于０．０５，回归方程有效，拟合优度较好。



于１，这些情节会增加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机会；而民间矛盾、赔偿、坦白、自首、被害人
过错的偏回归系数为负、Ｅｘｐ（Ｂ）值小于 １，这些情节会减少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机会。
根据标准化回归系数可知，死亡人数在是否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决定中具有最为有力的影

响，远超其他自变量。死亡人数每增加一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概率就增加为原来的

４．３６倍。位于第二梯队的是民间矛盾，由于曾被司法解释特定化为影响是否判处死刑立即
执行的情节，〔１８〕其在模型中作用十分显著。位于第三梯队的是赔偿、自首、坦白和被害人

过错，其中赔偿和自首对是否判处死刑、是否判处死刑立即执都有显著影响，而坦白仅对

是否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有显著影响。位于第四梯队的是前科、手段残忍和重伤结果，三者

对是否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虽有显著影响但作用力相对较低，其中前科是是否判处死刑和是

否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回归模型中唯一表征预防必要性的情节。

表４　是否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的预测正确率

预测结果为

死刑缓期执行

预测结果为

死刑立即执行
正确率 （％）

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样本 ２２７ ７８ ７４．４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样本 ３９ １７６ ８１．９

整体百分比 ７７．５

　　表４显示的是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的预测正确率。由该表可知，前述由死亡人数、被害人
过错等量刑情节建立的回归模型对３０５个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样本，正确识别２２７个，错误识
别７８个，预测正确率为７４．４％；对２１５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样本，正确识别１７６个，错误
识别３９个，预测正确率为 ８１．９％；总正确率为 ７７．５％。由于预测正确率较高，模型拟合
较好，我们可根据各自变量的偏回归系数，建立是否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预测模型如下：

　　Ｐ＝１／（１＋ｅ－１×（１．４７３Ｘ１－２．１３８Ｘ２－１．７９９Ｘ３－１．５７８Ｘ４－１．５５８Ｘ５－２．０３８Ｘ６＋１．１４６Ｘ７＋０．７４３Ｘ８＋１．２２１Ｘ９－１．４２５））
　　其中 Ｐ代表是否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概率；Ｘ１至 Ｘ９分别代表死亡人数、民间矛盾、
赔偿、自首、坦白、被害人过错、前科、手段残忍和重伤结果等自变量。在对是否判处死

刑立即执行进行预测时，可将案件事实代入该方程计算，其中死亡人数是连续变量，需代

入相应人数；其他自变量为二分类变量，若存在该变量则代入 １，不存在则代入 ０。所得结
果越接近１，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概率就越高；越接近０，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概率就越高。
　　 （三）分割式方案证伪

　　通过对是否判处死刑和是否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实证分析，可以证伪基于分割式方案
提出的两项假设。首先，司法实务中决定是否判处死刑的不完全是责任刑情节。根据 Ｌｏｇｉｓ
ｔｉｃ回归分析，在影响是否判处死刑的情节中，死亡结果、限制行为能力、从犯、手段残忍、
被害人过错、重伤结果、动机恶劣、主犯属于责任刑情节；自首属于预防刑情节；被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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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司法解释关于 “民间矛盾”的规定最早见于 １９９９年最高人民法院 《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

谈会纪要》。其中规定：“对故意杀人犯罪是否判处死刑，不仅要看是否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结果，还要综合考

虑案件的全部情况。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犯罪，适用死刑一定要十分

慎重，应当与发生在社会上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其他故意杀人犯罪案件有所区别。对于被害人一方有明显

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或者被告人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的，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谅解和赔偿的性质则存在较大争议，既有学者认为是责任刑情节，也有学者认为是预防刑

情节，还有学者从功利主义和恢复性司法等角度论证其影响量刑的正当化根据。〔１９〕虽然责

任刑情节的作用总和明显大于其他情节，但还是有大量行为人因自首、被害人谅解或赔偿

等情节被判处无期甚至有期徒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断言实务中故意杀人案件是否

判处死刑是由责任刑情节决定的，假设一证伪。其次，司法实务中决定是否判处死刑立即

执行的不完全是预防刑情节。根据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在影响是否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情节
中，死亡人数、被害人过错、手段残忍、重伤结果是责任刑情节；自首、坦白、前科是预

防刑情节；民间矛盾和赔偿的性质则存在较大争议。预防刑情节的作用虽有所上升，但责

任刑情节尤其是死亡人数依然具有极为显著的影响，假设二证伪。

　　在假设一、二皆证伪的情况下，若强行依据分割式方案的构思，将是否判处死刑的决
定过程提纯为责任刑情节判断，将是否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决定过程提纯为预防刑情节判

断，则可能造成不良后果。第一，在决定是否判处死刑时拒绝被害人谅解、自首、赔偿等

情节的影响，这样不仅不能降低死刑适用率，反而可能使大量本可因被害人谅解等情节被

判处无期甚至有期徒刑的被告人被判处死刑，从而提高死刑适用率。第二，将限制适用死

刑立即执行的希望寄托于预防刑情节，但预防刑情节在实务中仅有自首、坦白和前科等有

显著影响，且坦白和前科的影响力相对较低，在此基础上无论是提升三者的作用力，还是

扩展预防刑情节的范围，其实践效果恐怕难达理想状况。第三，理论性质存疑的被害人谅

解、民间矛盾和赔偿等情节被证明对是否判处死刑影响显著，但在分割式方案中，对其性

质作不同理解将直接影响相当数量被告人的死刑适用 （包括是否判处死刑以及是否判处死

刑立即执行），这会给死刑适用带来过多不确定因素。

三、故意杀人罪死刑裁量的现有机制

　　 （一）故意杀人罪死刑裁量的减法机制

　　通过对前述实证分析结果的进一步思考，可总结现有故意杀人罪死刑裁量机制的要点
如下。

　　１．以死亡结果作为判处死刑和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必要非充分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表明，死亡结果对是否判处死刑和是否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均起着有限
度的决定性作用，是判处死刑和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必要非充分条件。

　　首先，死亡结果对判处死刑和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有决定性作用，远超其他量刑情节，
排在所有自变量的第一位。该检验结果符合刑法的规定和立法精神，也与我国乃至大陆法

系刑罚理论通说基本相合，即决定刑罚的首先是责任其次是预防，〔２０〕还与实证研究的既有

发现遥相呼应。白建军发现，“作为实害情节主要成分的定罪事实情节”在量刑过程中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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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２０〕

囿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对被害人谅解、赔偿以及民间矛盾等情节的性质进行专门分析，仅就其性质存在争议

的特征加以论述，具体可见本文第三部分第一节的分析。

参见张明楷：《影响责任刑的情节》，《清华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２期，第６页；冈上雅美 「责任刑の意义と量刑

事
"

をめぐる问题点」早
#

田法学６８卷３号８６页以下。



最显著的影响力，而死亡结果显然属于 “作为实害情节主要成分的定罪事实情节”。〔２１〕

　　其次，除个别异常值外，死亡结果是判处死刑和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必要非充分条件。
对上述检验结果辅以交互分析可以发现，由于死亡结果的强力影响，在全部判处死刑的案

件中，仅有一例无死亡结果，占 ０．２％；在全部有死亡结果的案件中，有 ３５％判处死刑，
３１．９％判处无期徒刑，３３．１％判处有期徒刑；在全部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中，没有一
例无死亡结果；在全部有死亡结果并判处死刑的案件中，有４１．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５８．７％
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卡方检验表明，上述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显著性。

　　最后，死亡人数越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概率越高。根据预测模型，当死亡人数在３
人以上时，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概率约为９５．２％。在本实证研究的样本中，故意杀人导致３
人以上死亡的行为人，皆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印证了预测模型的计算结果。

　　２．重视运用从宽情节，较少运用从严情节
　　无论在是否判处死刑的回归模型中，还是在是否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回归模型中，在
死亡结果一定的情况下，从宽情节的数量和作用都明显超过从严情节。首先，在决定是否

判处死刑时，从宽情节主要包括限制行为能力、被害人谅解、从犯、被害人过错、自首、

主犯和赔偿，从严情节主要包括手段残忍、重伤结果和动机恶劣，后者的作用大小与前者

有明显差距。其次，在决定是否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时，从宽情节主要包括被害人过错、自

首、民间矛盾、赔偿、坦白，从严情节主要包括重伤结果、前科和手段残忍，其标准化回

归系数同样明显低于从宽情节。

　　需要注意的是，量刑过程中重视从宽情节并不必然意味着量刑会偏轻，而是可能表明
法官在故意杀人罪的量刑中主要考虑的是，对于原则上应判处较重刑罚的案件，是否、如

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适用从宽情节。

　　３．决定是否判处死刑时偏重责任刑情节，决定是否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时则多综合权衡
责任刑情节和预防刑情节

　　虽然是否判处死刑并非完全由责任刑情节决定，部分非责任刑情节也在回归模型中表
现出不容忽视的显著影响，但整体而言，在死亡结果一定的前提下，法官更偏重责任刑情

节。根据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除死亡结果外，影响是否判处死刑的责任刑情节主要包括限制
行为能力、从犯、手段残忍等，其标准化回归系数较高，作用十分显著；其作用方向既包

括从宽处罚，也包括从严处罚。反之，影响是否判处死刑的预防刑情节仅有自首，其作用

方向是从宽处罚，其他如坦白、认罪、悔罪、初偶犯、再犯可能性、累犯等均无显著影响。

此外，被害人谅解、赔偿的性质仍有一定争议，但无论将其归为何种量刑情节，责任刑情

节对是否判处死刑的影响都是毋庸置疑的。

　　在决定是否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时，预防刑情节的影响变大了。在回归模型中，一方面，
死亡多人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被害人过错、手段残忍、重伤结果等责任刑情节的作用则

有所下降；另一方面，自首、坦白等预防刑情节的作用上升，前科也表现出了显著性。此

外，民间矛盾成为最重要的从宽情节；赔偿的作用相较于其在是否判处死刑回归模型中的

作用，也有所上升。预防刑情节虽未占据优势地位，但在死亡人数一定的前提下，预防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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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参见白建军：《刑法规律与量刑实践———刑法现象的大样本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４３页。



情节和责任刑情节的作用基本相当，共同影响着是否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４．量刑过程以功利为导向

　　量刑过程涉及对量刑情节两个维度的理解，一是关涉量刑情节的实际作用、作用力度

等的功利维度，二是关涉量刑情节的正当化根据、适用目的等的理论维度。在故意杀人罪

的死刑裁量中，法官多从功利维度关注量刑情节，而较少从理论维度来理解量刑情节。这

一倾向突出地体现在，理论上的众说纷纭并未影响被害人谅解、民间矛盾和赔偿等情节在

死刑裁量中的实际运用。

　　首先，被害人谅解是限制适用死刑的最重要从宽情节。〔２２〕尽管学界对被害人谅解应否

影响量刑还存在肯定与否定之争，〔２３〕对其影响量刑的正当化根据也存在违法性说、责任

说、可罚性说、刑事政策说、特殊预防说、一般预防说等争论，〔２４〕但被害人谅解在决定是

否判处死刑时作用显著，成为仅次于限制行为能力的从宽情节。其次，民间矛盾是限制适

用死刑立即执行的最重要从宽情节。民间矛盾的量刑情节性质在学界不存在争议，但其影

响量刑的正当化根据为何，尚无有力观点。车浩主张一般预防说，张明楷主张责任说，姜

涛则从责任、预防、刑事政策、加被害关系等多重角度予以论证。〔２５〕尽管理论性质不明，

民间矛盾对是否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作用却相当可观。最后，赔偿是死刑裁量中的重要从

宽情节。对于赔偿应否影响量刑，学界存在一些反对的声音。〔２６〕关于赔偿作为从宽情节的

正当化根据，存在责任减少说、可罚性减少说、刑事政策说、特殊预防说、特殊预防和一

般预防说、综合说等争论。〔２７〕在实务中，理论性质不明的赔偿情节不仅对是否判处死刑有

显著影响，更有力地降低了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概率。

　　从以上可知，由于司法实务对刑罚理论关注较少，完全从量刑情节的理论属性寻找死

刑裁量规律存在一定困难，但当我们把重点放在量刑情节的功利维度时可以发现，故意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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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是否判处死刑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作用最大的从宽情节是限制行为能力。但由于限制行为能力情节仅作
用于某一人群，无法在普遍意义上实现对死刑的司法控制，因此，在本文的语境下，决定是否判处死刑的最

重要从宽情节是被害人谅解。

肯定说可参见梁根林：《死刑案件被刑事和解的十大证伪》，《法学》２０１０年第４期，第 ４页。否定说可参见
王瑞君：《被害人谅解不应成为酌定量刑情节》，《法学》２０１２年第７期。
一般预防说可参见前引 〔１０〕，张明楷书，第 ３０９页。违法性说、责任说、可罚性说、刑事政策说、特殊预
防说等多见于日本学者的著述，其争论概况可参见横田信之 「被害者と量刑」大阪刑事

"

务研究会编·量刑

"

务大系２
$

（判例タイムズ社、平２３年）９６页以下。此外，我国学者还从恢复性司法等角度，对被害人
谅解作为量刑情节的正当化根据进行了探索，具体可参见肖中华、张少林：《论刑法中被害人行为的效力依

据》，《刑法论丛》２０１０年第１卷，第１１６页以下。
参见车浩：《从李昌奎案看 “邻里纠纷”与 “手段残忍”的涵义》，《法学》２０１１年第 ８期，第 ３６页以下；
前引 〔１０〕，张明楷书，第２８３页；姜涛：《死缓限制减刑适用中的 “民间矛盾”》，《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５年第
４期，第１８页以下。
参见张建伟：《“赔钱减刑”：怎样理性看待？》，《人民法院报》２００７年６月１９日第５版。
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说可参见前引 〔１０〕，张明楷书，第３５３页以下。综合说可参见赵秉志：《论民事赔偿与
死刑的限制适用》，《中国法学》２０１０年第５期，第 ５４页以下；王瑞君：《赔偿作为量刑情节的司法适用研
究》，《法学论坛》２０１２年第６期，第１３８页。责任说可参见大谷

"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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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と人格责任」中山研一ほか

编·现代刑法讲座第２
$

（成文堂、昭５４）２１２页。可罚性说可参见冈上雅美 「责任刑の意义と量刑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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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法学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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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号６４页。刑事政策说可参见井田良 「量刑理论と量刑事情」现

代刑事法３
$

１号４０页。特殊预防说可参见城下裕二·量刑基准の研究 （成文堂、昭７）２４０页；阿部纯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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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号９页。日本学界的争论概况可参见前引 〔２４〕，横田信之文，第
５０页以下。



人罪的死刑裁量存在以下规律：判处死刑以死亡结果的存在为必要；当死亡结果一定时，

从宽情节的作用明显大于从严情节，责任刑情节的作用明显大于预防刑情节。那么，为何

法官在面对案件时更多考虑从宽情节而非从严情节，故意杀人罪的死刑适用率却还是偏高？

为何在以宽严相济为刑事政策、提倡责任与预防并重的司法环境下会呈现出如此的量刑倾

向？笔者推测，其根源或许在于故意杀人罪死刑裁量的减法机制，即法官对有死亡结果的

案件原则上判处死刑，但有限制行为能力等从宽情节时，可以不判处死刑；对于判处死刑

的案件，原则上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有民间矛盾等从宽情节时，可以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图１）。在减法机制下，故意杀人既遂的量刑起点为死刑立即执行，此时无论存在何种从严
情节，都无法再增加行为人所受刑罚，从严情节的作用自然不再重要，从宽情节的作用则

愈发显著。另一方面，由于预防刑情节 （除自首外）的作用普遍偏弱，当量刑起点被置于

死刑立即执行时，这些情节也难以决定性地影响量刑决定，而只有那些具象、客观、引人

注目的责任刑情节才能更有力地影响死刑裁量。

图１　故意杀人罪死刑裁量的减法机制

　　减法机制的成因一方面在于刑法本身对死刑一定程度的倚重，另一方面与故意杀人罪
的法定刑设置方式有一定关联。刑法第２３２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法定刑设置由重到轻，不同于其他罪名由轻到重的设置，这似乎给了

司法实务 “故意杀人既遂原则上判处死刑，且原则上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预先认知。然

而，这一认知混淆了法定刑起点和量刑起点。法定刑起点是指刑法规定的刑罚起点，在故

意杀人罪中即是死刑。而量刑起点是指实践中法官根据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对无任何量刑

情节案件的刑罚预期。〔２８〕司法实务中量刑并非从法定刑起点开始，而是从量刑起点开始；

法官在上述刑罚预期的基础上，根据具体案件的量刑情节加减刑罚，确定最终的宣告刑。

对于设置了相对确定法定刑的罪名而言，其量刑起点必然低于法定刑上限而高于法定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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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参见周光权： 《法定刑研究———罪刑均衡的建构与实现》，中国方正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版，第 ３２６页；前引
〔２１〕，白建军书，第１８４页。



限，在围绕法定刑中线的一定范围内浮动。〔２９〕因此，故意杀人既遂的量刑起点显然不是，

也不能是死刑立即执行。

　　 （二）死刑裁量减法机制评析

　　从死刑司法控制的视角审视，减法机制存在以下不足。
　　１．死亡结果的必要条件地位未被严格确立
　　虽然死亡结果被普遍认为是判处死刑和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必要非充分条件，但实践
中仍存在无死亡结果却判处死刑的案件。例如在 “吴志平故意杀人案”〔３０〕中，法官就对未

造成死亡结果但造成两重伤结果的被告人判处了死刑。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某一法官偶然脱

离法官集体理性的判断，实际上却可能是刑事立法、司法中潜在的 “多个重伤结果叠加可

等同于一个死亡结果”〔３１〕的观念的体现。在刑法上，生命的完全消失和身体机能的重大损

害之间存在难以逾越的质的差别，二者不可等量齐观。在故意杀人罪的场合，由于死亡结

果与死刑的适用存在强烈关联，更不宜武断地对致一人死亡和致数人重伤进行同样的刑罚

评价。

　　２．从严情节运用不充分
　　如前所述，由于量刑起点设置过高，从严情节对死刑裁量的影响被严重压缩，法官在
量刑过程中虽主要考虑如何宽宥被告人，最终的结果却是偏高的死刑适用率和死刑立即执

行适用率。例如，在 “刘福来故意杀人案”中，行为人具备手段极其残忍、有多次盗窃前

科等量刑情节，最终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在 “郑来故意杀人案”中，行为人既不具备

从严情节，也不具备从宽情节，最终也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３２〕从严情节不仅具有从严处

罚的基本功能，而且是过滤严重犯罪的重要指标。对于实施同一犯罪的行为人而言，具备

从严情节的行为人在法益侵害程度或再犯可能性上多高于不具备从严情节的行为人。通过

从严情节法官得以区分二者，对前者处以较重刑罚，对后者处以较轻刑罚。但在故意杀人

罪的量刑实务中，从严情节未能发挥过滤作用，从而影响了死刑司法控制的效果。

　　３．预防刑裁量有名无实
　　由于量刑起点设置过高，预防刑情节类型较少、作用偏轻，加之量刑过程中刑罚理论
的缺位，司法实务中预防刑裁量未得到有效关注、分量畸轻。并且，即便裁判文书中提及

“人身危险性”“再犯可能性”等字样，其实际判断也严重依附于责任刑的大小、加害方与

被害方社会关系的缓和状况。在本实证研究的样本中，仅有 ７个案件提及 “再犯可能性”、

２７个案件提及 “人身危险性”，现选取其中部分案件列于表５。通过该表可以看出，被法官
认定为预防必要性较小的行为人，往往同时具备未遂、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过错等情节；

被法官认定为预防必要性较大的行为人，往往同时具备手段残忍等情节；在案件６和案件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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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现有的实证分析成果已经表明，盗窃罪、故意伤害罪等部分常见犯罪的量刑起点，多在法定刑中线

以下的一定范围内上下浮动。参见前引 〔２１〕，白建军书，第１８６页。
参见 “吴志平故意杀人案”，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皖刑终字第００００３号刑事裁定书。
例如，２０００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死亡

一人或者重伤三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主要责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以说，此时死亡一

人等于重伤三人。

参见 “刘福来故意杀人案”，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９）松刑初字第２８号刑事判决书；“郑来故意
杀人案”，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６）三亚刑初字第１９号刑事判决书。



中，行为人虽有自首、坦白等情节，预防刑应相对较低，但由于责任刑较重，仍被认定为

预防必要性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法官在故意杀人罪的量刑中并未进行独立的预防

刑裁量，也未能充分发挥预防刑情节在死刑司法控制中的作用。

表５　部分故意杀人案件中的预防刑裁量情节

编号 行为人 案号 预防刑裁量结果 量刑情节

１ 孙晋磊 （２００９）徐刑一初字第８５号
再犯可能性小

人身危险性小

认罪、悔罪

被害人谅解、民间矛盾、赔偿

２ 高某某 （２０１３）古刑初字第１８号 再犯可能性小

自首、认罪、悔罪

未遂、被害人过错

被害人谅解

３ 樊　锋 （２０１２）新刑一初字第５２号 人身危险性小
坦白

被害人谅解、民间矛盾

４ 尚俊才 （２０１４）延中刑一初字第００００６号 人身危险性小

自首、初犯

无预谋

被害人谅解、民间矛盾、赔偿

５ 莫好和 （２０１４）粤高法刑四终字第１２４号 人身危险性小
认罪

被害人过错

６ 李榜县 （２０１４）粤高法刑一终字第６２号 人身危险性大
自首

手段残忍、有预谋

７ 曾广逢 （２０１４）粤高法刑一终字第８０号 人身危险性大

坦白、悔罪

手段极其残忍、有预谋

民间矛盾

８ 吴　华 （２０１３）鲁刑三终字第８２号 人身危险性极大 手段极其残忍

　　４．部分量刑情节适用不当
　　刑罚理论不仅可用以判断某一情节应否影响量刑，还可用以确定某一情节影响量刑的
具体幅度。在司法实务中，法官可根据某一情节影响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等的程度，

决定其影响刑罚的限度。但是，对于被害人谅解、民间矛盾和赔偿等情节而言，由于在理

论上存在争议，其适用陷入无指导、无限制的局面，减损了死刑裁量的规范性。

　　首先，被害人谅解的作用被不当放大。参照２０１７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

刑指导意见》的规定，〔３３〕对于仅具有谅解情节的被告人，可减少基准刑的２０％以下，不仅
小于赔偿情节，更小于从犯、自首等情节，而与坦白、一般立功等情节相当。但回归模型

显示，实务中被害人谅解的作用远大于从犯、自首等情节，是最重要的否定判处死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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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２０１７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规定：“对于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的，

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以及认罪、悔罪程度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４０％以下；积极赔
偿但没有取得谅解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３０％以下；尽管没有赔偿，但取得谅解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２０％
以下。其中抢劫、强奸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的应从严掌握。”



事由。

　　其次，民间矛盾的适用欠缺体系性。民间矛盾成为死刑量刑情节具有极强的刑事政策
色彩，〔３４〕而当下民间矛盾情节通过指导性案例得以扩展，〔３５〕最高人民法院也有将其定位为

一般量刑事由的倾向。〔３６〕如果民间矛盾具有影响量刑的正当化根据，则其不仅应能作用于

是否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也应能对是否判处死刑或其他刑罚有一定影响。然而，司法实务

中民间矛盾的作用依然局限在政策性地否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未能对是否判处死刑或

无期、有期徒刑产生体系性影响。

　　最后，赔偿情节的适用流于表面。根据２０１７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

导意见》的规定，法官在适用赔偿情节从轻处罚被告人时，应充分考虑行为人的赔偿数额、

赔偿能力和赔偿积极性等。在本分析样本中，赔偿数额最少的仅５００元人民币，最多的则高
达９９万元人民币。赔偿几千甚至几百元与赔偿上万甚至数十万元，对被害人的意义截然不
同，所表征的行为人的责任程度、预防必要性甚至加害方与被害方社会关系的缓和程度等

都不可等量齐观。但是，在将样本限制为有赔偿情节且有赔偿数额记录的案件，将赔偿数

额与前述有效自变量共同置入死刑裁量的两个回归模型进行反复分析后发现，赔偿数额并

没有表现出显著影响，法官关注的仅仅是行为人是否作出赔偿。

四、故意杀人罪死刑司法控制的未来进路

　　由以上分析可知，故意杀人罪死刑裁量的减法机制无法满足更深层次的死刑司法控制
需要，需对其作出如下调整。

　　 （一）明确死亡结果的必要条件地位

　　无死亡结果却判处死刑的案件，是在进一步的死刑司法控制中首先应被排除出死刑圈
的案件。为避免实践中法官对量刑的个人把握偏离法官的集体理性，同时否定司法实务中

潜在的 “多个重伤结果叠加可等同于一个死亡结果”的不当认知，宜通过司法解释或指导

性案例，确立无死亡结果不得判处死刑这一基本立场。

　　 （二）变减法机制为加法机制

　　减法机制使得死刑立即执行成为故意杀人既遂的量刑起点，并导致从严情节和预防刑
情节难以发挥作用。为更好地在故意杀人罪中实现死刑的司法控制，首先应变减法机制为

加法机制，将故意杀人既遂的量刑起点适度降低，仅对报应需求和预防必要性较大的行为

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报应需求和预防必要性较小的行为人则不判处死刑。

　　可以预见的是，量刑起点越低，死刑司法控制的效果越明显。为有效降低死刑适用率，
至少需将故意杀人既遂的量刑起点降低为无期徒刑。然而，我国当下的现实情况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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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１９９９年最高人民法院 《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规定，民间矛盾成为死刑量

刑情节初始是为解决因民间矛盾引发的农村故意杀人案件与其他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故意杀人案件的区分问

题，其政策性色彩十分明显，但理论基础较为薄弱。

具体可参见 “王志才故意杀人案”（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 ４号）、“李飞故意杀人案”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
案例１２号）等案例。
在２００９年最高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 （试行）》中，民间矛盾是故意伤害罪的一般量刑情节，对

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伤害案件，可减少基准刑的１０％—３０％。



目前尚不具备将故意杀人既遂的量刑起点降为无期徒刑的条件。因此，可先将量刑起点降

低为死缓，并辅之以从严情节体系的严格化、规范化以及从宽情节的体系化。对于报应需

求和预防必要性较大的行为人，通过从严情节予以过滤，对作用显著、理论意义较大的部

分从严情节加以提炼、规范化，以之作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必要条件。对于报应需求和

预防必要性较小的行为人，则通过从宽情节予以过滤，对作用显著、理论意义较大的从宽

情节加以提炼、规范化，以之作为限制适用死刑的情节。对于同时具有多种量刑情节的行

为人，则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和刑罚理论，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刑罚。〔３７〕

　　事实上，加法机制的构想与域外司法经验有不谋而合之处。例如，日本学者通过总结
最高裁判所的死刑判例发现，最高裁判所的死刑裁量首先以故意杀人既遂为前提，杀害人

数在３人以上的，原则上判处死刑；杀害人数在３人以下的，须具备罪质与目的、与杀害行
为相关的前科、是否在同一机会内杀害被害人、共同犯罪中的主导性、杀害的计划性、性

被害等方面的从严情节，才能判处死刑；实证研究同样表明，从严情节在死刑裁量中的作

用显著高于从宽情节。〔３８〕美国 （未废止死刑的州）控制死刑的措施之一也是在量刑中突出

“法定加重情节”的作用，陪审团只能对具有一项以上法定加重情节的案件考虑是否适用死

刑。〔３９〕虽然具体要求不同，但这种以故意杀人既遂为前提，再以从严情节的存在为必要的

裁量方法，正体现了死刑裁量中的加法思维。

　　加法机制降低了故意杀人既遂的量刑起点，使从严情节和预防刑情节可以发挥更大的
作用，使前者发挥对严重罪行的过滤功能，使后者与责任刑情节相结合构建更加精密合理

的刑罚裁量体系。为配合上述观念转变，将加法机制的设想落实，还应建立严格的死刑从

严情节体系和指导性的死刑从宽情节体系。

　　 （三）建立严格的死刑从严情节体系

　　在加法机制下，要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行为人须故意杀人既遂且具有一个或多个死刑
从严情节。死刑从严情节的选择和适用必须经过充分、谨慎的论证，既要确保不会将不必

立即执行死刑的行为人划入死刑立即执行的范围，又要准确甄别该当死刑立即执行的行为

人。本文暂以此次实证分析结果为基础，结合立法规定、司法解释以及学理探讨，尝试列

举死刑从严情节如下：

　　１．死亡多人。死亡人数对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有着最为显著的作用，死亡人数在 ３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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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的实证分析仅能显示既有判决中对死刑裁量有影响的自变量，在转变为加法机制后，应有更多情节可

对死刑裁量产生影响。司法机关可通过阶段性的实证分析，观测死刑裁量模型的变化，及时发现在实践中有

显著影响的量刑情节，衡量其作用大小，以指导具体的量刑活动。

日本的实证研究成果表明，在死刑裁量过程中作用最大的五个影响因子分别是：死亡人数，社会影响恶劣，

被害人近亲属感情，主要杀人类型，缓刑、假释期间及出狱后短时间内杀人等。其中，被害人近亲属感情下

的类别包括要求严惩和要求宽大处理；主要杀人类型包括普通杀人、抢劫杀人、伴随性加害的杀人或抢劫杀

人、以营利为目的的绑架杀人或保险诈骗杀人。除被害人近亲属要求宽大处理外，全部为从严情节。参见渡

边一泓、岩井宜子 「近年の死刑判
&

の量刑基准———数量化による
'

讨」犯罪学
(

?７２卷１６８页；永田宪史
「死刑选

)

基准」井田良ほか编·浅田和茂先生古稀祝贺论文集 （成文堂、平２８）。
根据美国死刑信息中心的统计，这些法定加重情节主要有：手段残忍、重罪谋杀、威胁公众生命、逃避抓捕、

一行为侵害多人生命、被害人是政府雇员、被害人是证人、被害人年龄、谋财杀人、买凶杀人、重罪再犯、

司法执行期间杀人等。美国最高法院还为法定加重情节的认定提出了三个条件，分别是：能够进一步缩小死

刑范围；能够使得陪审团的自由裁量受到控制并以客观方式产生非擅断性的结果；明确表述。参见魏昌东：

《美国司法型死刑控制模式与中国借鉴》，《法学》２０１３年第１期，第３７页以下。



上的，可考虑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死亡人数在３人以下的，还需考察其他从严情节，判断报
应需求和预防必要性的大小，以决定是否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２．手段残忍。行为人的手段需达到极其残忍的程度，才能对其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具
体可从打击工具、次数、方式、部位以及被害人是否经受精神和肉体痛苦等情节进行判

断。〔４０〕比如，使用钝器击打他人致其当场死亡的行为人，其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机会，应

小于使用预先准备的管制刀具，不计后果多次捅刺致被害人多处受致命伤而死亡的行为人。

　　３．重伤结果。此处的重伤结果系指行为人至少实施了两个以上故意杀人行为，其中既
有行为既遂造成他人死亡，又有行为未遂造成他人重伤。重伤结果对适用死刑也有一定的

从严作用，其作用低于死亡多人，但高于非故意杀人罪构成要件结果。

　　４．后果严重。此处的后果特指非故意杀人罪构成要件结果。例如，故意杀人后又碎尸
的，故意杀害特定岗位工作人员致使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造成他人人身伤害的，其量刑

应重于故意杀人既遂但未造成非故意杀人罪构成要件危害后果的行为人。在极端情况下，

非故意杀人罪构成要件结果虽非严重的法益侵害，但足以体现行为人坚决的犯意、极大的

预防必要性时，也可考虑对其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５．动机恶劣。在犯罪中，动机恶劣是常态，只有动机恶劣程度明显超出常态的，才能
成为死刑从严情节。〔４１〕例如，对于在刑事诉讼中为掩盖罪证而杀害证人的，为实施强奸、

抢劫等严重犯罪而杀害被害人的，可考虑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６．累犯、前科。刑法设置了相对精密的累犯制度，但遗憾的是在实证分析中并没有发
现累犯对死刑裁量有显著影响，而前科也仅对是否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有一定作用。从减法

机制变为加法机制后，可将二者作为死刑从严情节，对于有累犯情节或有前科的行为人，

应具体考察其前罪实施时间、主观过错、罪后表现等，综合判断特殊预防必要性的大小，

以决定是否从严处罚。对于虽曾犯罪 （成立累犯或者前科）但特殊预防必要性较小的行为

人，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以上仅是对死刑从严情节的初步列举，为确保死刑司法控制效果，还需在此基础上深
入探讨各情节的规范化操作，通过指导性案例等方式明确适用细则，并在判决书中进行有

针对性的说理，从而切实有效地限缩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

　　 （四）建立指导性的死刑从宽情节体系

　　死刑从严情节体系圈定了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最大边界，死刑从宽情节体系则负责进
一步规范和限缩判处死刑的边界。二者的不同在于，死刑从严情节体系是严格的，无死刑

从严情节即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死刑从宽情节体系则是指导性的，无死刑从严情节但有

死刑从宽情节的一般不判处死刑。但是，为确保量刑规范、刑罚适当，二者的运用都应是

克制而谨慎的。本文暂以此次实证分析结果为基础，结合立法规定、司法解释以及学理探

讨，尝试列举死刑从宽情节如下：〔４２〕

·７６１·

故意杀人罪死刑裁量机制的实证研究

〔４０〕

〔４１〕
〔４２〕

参见陈兴良：《故意杀人罪的手段残忍及其死刑裁量———以刑事指导案例为对象的研究》，《法学研究》２０１３
年第４期。
参见前引 〔１０〕，张明楷书，第２８２页。
实证分析表明，死亡结果和死亡人数对死刑裁量具有最为显著的影响，据此 “无死亡结果”似乎应是最重要

的死刑从宽情节。但是，从 “死亡结果是决定是否判处死刑的必要非充分条件”这一角度考虑，无死亡结果

的故意杀人案件自始就不在死刑的适用范围内，因此所列举的从宽情节中并未包括 “无死亡结果”。



　　１．限制行为能力。实证分析表明，即便在减法机制中，限制行为能力在一般情况下也
可否定死刑的适用。在加法机制中，可将其作用提升至否定无期徒刑的适用，对于故意杀

人既遂的限制行为能力人，原则上可判处有期徒刑。

　　２．被害人谅解。实证分析表明，被害人谅解在多数情况下可否定死刑的适用。在加法
机制中，可将其作用提升至否定无期徒刑的适用。但值得注意的是，被害人谅解影响量刑

的理论根据尚存疑问，其判断在很大程度上仰赖法官的自由裁量。为保证死刑裁量的规范

性，宜通过指导性案例或司法解释来明确什么形式和程度的被害人谅解可对死刑裁量产生

何种影响。

　　３．共同犯罪。实证分析表明，无论是从犯还是主犯，相对于单独犯，其所受刑罚都显
著偏轻，原因应在于共同犯罪人对法益侵害结果的分担。其中，从犯相对于主犯在共同犯

罪中作用较小、主观恶性往往也较小，因此对从犯不适用死刑、无期徒刑的概率应更大。

而主犯在共同犯罪中往往作用较大、犯意坚决，因此在运用主犯情节从宽处罚时，法官需

要综合考察，谨慎从宽。

　　４．被害人过错。按照过错程度的不同，被害人过错可分为过错、明显过错和重大过
错，其从宽处罚的作用具有层次性，过错程度越高，从宽作用越显著。比如，对于被害人

有重大或明显过错的，尤其是那些为反抗长期家暴等而故意杀人的行为人，原则上可判处

行为人有期徒刑；对于被害人仅有一般意义过错的，原则上可判处行为人无期徒刑。

　　５．自首。在减法机制下，部分自首情节可否定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部分自首情节则
被用来否定死刑的适用。在加法机制下，可将自首的作用提升为否定死刑或无期徒刑的适

用，对有自首情节的行为人，应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判处无期或有期徒刑。

　　６．立功。由于样本中立功、重大立功等情节数量较少，故未表现出对死刑裁量的显著
影响。但根据刑法第６８条的规定，立功应是重要的法定从宽情节，在量刑中的作用介于自
首和坦白之间。因此，对于故意杀人既遂但有立功尤其是重大立功情节的行为人，可根据

案件具体情况判处无期或有期徒刑。

　　７．民间矛盾。在减法机制中，民间矛盾的作用被限定为否定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在
加法机制中，可将其作用提升为否定死刑的适用，对于因民间矛盾激化而故意杀人的行为

人，可判处无期徒刑。

　　８．赔偿。在减法机制下，赔偿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死刑的适用，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
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在加法机制下，赔偿原则上可使行为人的刑罚减至死缓乃至无期徒

刑，对于少数主动赔偿、赔偿态度积极、赔偿数额高的行为人，可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从宽

判处有期徒刑。

　　９．全面反省所犯罪行 （坦白、认罪且悔罪）。坦白虽然显著降低了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的概率，但其作用力与其他量刑情节相比有明显差距，并且对行为人而言坦白的成本较低，

因此原则上不宜肯定有坦白情节的行为人的刑罚可减至无期徒刑。坦白、认罪、悔罪是行

为人对主要犯罪事实、犯罪行为违法性和恶害的承认，对于坦白的同时认罪、悔罪，全面

反省所犯罪行的行为人，可综合案件具体情况从宽判处无期徒刑。

　　除上述情节外，根据实证分析和刑罚理论，司法实务中还可能出现一贯表现良好、初
偶犯、被害人对犯罪行为的发生有一定责任 （尚未构成被害人过错）和犯罪行为给犯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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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造成伤害等从宽情节。这些情节的作用普遍较小，不足以识别较轻犯罪，因此现阶段

不宜一概认定其可以否定死刑的适用。对于这些从宽情节，法官可在司法实务中酌情适用。

例如，在具备这些情节时，可适当减少有期徒刑刑期，或者与前述死刑从宽情节结合适用

以增加从宽力度，甚至在个别情况下否定死刑的适用。

　　 （五）多情节案件的处理

　　加法机制的构想和死刑从严、从宽情节体系的建立可为死刑裁量搭建框架，而为了规
范量刑实际操作，还需要处理多情节案件的量刑问题。根据作用方向和力度的不同，多情

节具体表现为死刑从严情节、死刑从宽情节、普通从严情节和普通从宽情节的任意排列组

合。其中同向情节的叠加一般不存在疑问，争议主要集中在从严和从宽情节同时存在时如

何量刑。

　　在量刑的一般流程上，根据加法机制的构想，并参考２０１７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

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等司法解释的规定，可首先基于故意杀人既遂的前提，将量刑起点

定为死缓；其次，根据死刑从严情节的有无和程度，决定是否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再次，

考虑死刑从宽情节，在死刑立即执行或死刑缓期执行的基础上加减刑罚；最后，考虑其他

情节，进一步修正宣告刑，作出最终判决。〔４３〕

　　在刑罚量的具体决定上，法官可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对各情节的作用大小加以概括性把
握；再根据刑罚理论，结合案件具体情况，衡量宣告刑是否足以实现对犯罪行为和行为人

的报应和预防，从而决定最终的刑罚量。一般而言，当死刑从严情节和从宽情节作用相当

时，可逆向相减、两两抵消。但由于不同情节的作用有所不同，且各情节内部也会有程度

差异，因此对多情节案件的量刑应多概括指引，而不应一概而论。

　　 （六）重视刑罚理论的量刑指导作用

　　如前所述，减法机制因轻视刑罚理论而导致预防刑裁量有名无实、部分量刑情节适用
不当等问题。因此，加法机制应在立足实务的同时，克服减法机制的功利性导向，在刑罚

理论的指导下，建立、完善死刑裁量机制，筛选、认定死刑从严、从宽情节，实现理论与

实务的协调。

　　首先，应在刑罚理论的指导下建立和完善加法机制。死刑从严、从宽情节是加法机制
的重要部件，某一情节能否成为死刑从严、从宽情节，一方面须通过实证分析考察其在量

刑中是否具有显著影响，另一方面须考察刑罚理论对该情节的界定与定位，论证其影响死

刑裁量的正当化根据。尤其是被害人谅解、民间矛盾和赔偿等情节，在现有学理研究中始

终难以找到它们影响量刑的理论根据，为充分且规范地发挥它们对死刑适用的控制作用，

应解决这一理论根据问题。

　　其次，应在刑罚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具体案件的死刑裁量。现实案件的刑罚裁量不仅面
临量刑情节的冲突与叠加，更会面临刑罚目的的冲突与协调，当不同情节所反映的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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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根据２０１７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的规定，量刑过程应分为量刑起点的确定、基准

刑的确定和宣告刑的裁量三个步骤。但根据本实证研究，在故意杀人案件中，本应决定基准刑的死亡人数仅

能影响是否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死亡人数本身无法拉开各档次基准刑的差距，反而是限制行为能力等宣告刑

影响因子对是否判处死刑影响显著。因此，本文选择将基准刑包容于宣告刑的裁量中，并以死刑从严情节、

死刑从宽情节和其他情节来细分宣告刑的裁量过程。



预防等刑罚目的互相冲突时如何进行取舍、协调，需要刑罚理论的指导。

　　最后，应在刑罚理论的指导下进一步深化死刑的司法控制。实证研究只能针对过去的
数据作出分析，显示各量刑情节在过去的判决中的作用。但是，未来在死刑裁量机制由减

法机制变为加法机制后，各量刑情节的作用须重新调整。并且，随着死刑司法控制的进一

步发展，各量刑情节的作用也须随着刑事政策和死刑控制阶段性目标的变化而有所调整，

而主导这一调整并引导死刑裁量机制改进的正是刑罚理论。现阶段故意杀人罪死刑裁量的

功利色彩浓厚而理论色彩单薄，法官未能有意识地以刑罚目的指导量刑，量刑更像是不同

情节作用的单纯加减。若将这种功利性导向继续传导至加法机制中，势必使理论与实践的

脱节愈发严重，对死刑的司法控制也将缺少有力的宏观把控。因此，在关注量刑情节实际

作用的同时，我们始终要将目光聚焦于刑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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